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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办函运字〔2025〕42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征集遴选

2025 年度专利转化运用优秀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各地方

有关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商标

局，局其他直属单位、各社会团体：

为深入推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

动方案（2023—2025年）》，及时总结推广促进专利转化运用的

优秀做法和典型经验，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形成更

多有利于促进专利转化运用的长效机制，决定于 2025年继续组

织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优秀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征集范围

各级参与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各级主

管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服务机构在落实专利转化运

用专项行动重点任务、持续推动转化运用过程中的优秀做法和创

新举措，特别是在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以来取得的标志性

成果或重大突破进展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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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内容和征集时间

案例应围绕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对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解决

现实问题、典型经验做法、取得实际效果等，进行重点描述，充

分体现创新性、实效性和示范性，具有普遍的指导借鉴意义。案

例应真实、准确、完整、简洁，适宜公开（各类案例报送模板见

附件 1—3）。本次案例征集遴选分三批开展。

（一）第一批遴选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主要围绕高校和科

研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推进专利产业化

的探索实践，聚焦创新举措、路径方法和取得的实效，征集截止

日期为 2025年 2月 21日。

（二）第二批遴选服务机构促进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主要

围绕各类服务机构促进专利产业化开展的工作实践，以及围绕供

需匹配、路演推介等活动的组织实施，聚焦服务模式创新、典型

经验做法和取得的实效，征集截止日期为 2025年 7月 18日。

（三）第三批遴选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和各级主管部门组织

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优秀案例。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的主要内

容要求与前述第一批相同。各级主管部门组织推进专利转化运用

工作优秀案例主要围绕各级主管部门在组织实施专项行动、推进

专利产业化、打通转化关键堵点、构建良好服务生态、促进专利

转化运用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专利转化运

用长效机制的创新方法、创新成果和典型做法，报送案例，征集

截止日期为 2025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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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遴选过程

各省级知识产权局统筹组织本地区优秀案例的推荐报送工

作。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部门单位也可根据工作中掌握的情况推

荐报送。推荐单位各批案例每类报送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5件。所

有申报案例均应通过推荐单位报送，未经推荐的单位或个人直接

报送的案例原则上不予受理。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组织对案例开展评审，会同专利转化运用

专项行动推进机制组成部门，分批遴选出优秀案例并公开发布和

推广。优秀案例成果将作为专利转化运用工作评价、监测、分析

的重要依据。

四、有关要求

（一）请推荐单位认真做好案例征集的组织工作，提高案例

报送质量。推荐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开展本地区专利转化

运用优秀案例征集，同时注意积累并及时报送相关宣传素材，便

于开展宣传推广。

（二）请推荐单位在各批案例征集截止日前，将案例汇总表

（见附件 4）和全部案例（以上文件均需电子版和加盖公章后的

PDF 扫描件）汇总在一个压缩包内发送至联系邮箱：

zhyy@cnipa.gox.cn，邮件标题和压缩包按照“专利转化运用优秀

案例报送（推荐单位+批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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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5年度优秀案例报送表（专利产业化）

2．2025年度优秀案例报送表（服务机构促进专利产

业化）

3．2025年度优秀案例报送表（各级主管部门组织推

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

4．2025年度优秀案例汇总表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22日

（联系人及电话：庄莹 廖佳佳 010—81938799 62083765）

（此件公开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22日印发


